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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上海金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2018-143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被担保方未对

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上海红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2018-143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被担保方未对

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福建泰维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8-143 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泰维置业借款提供全额担保，泰维置业另一参股股东汇明

昇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对等。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被担保方未对

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金融机构签

署融资事项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

通过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进行融资，融资金额人民币 5 亿元，具体以福建中维与陕国投签署的编号

1733007-01 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1733007-02 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编

号 1733007-03 的《还款协议》、编号 1733007-04、1733007-05、1733007-06 的《保

证合同》约定为准。本公司同意为福建中维履行合同项下按期偿还应收账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融资中所涉及担保权限已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双方协商，公司同意与陕国投就编号 1733007-03 的《还款协议》签署

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就还款协议中的 1.78 亿剩余未支付债权转让款的资金占

用费率进行调整。还款协议其他条款，以及本次融资涉及的其他协议均保持不变。

同意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公司本次合作事宜签署相关合同及函件。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